
 

華 潤 創 業 有 限 公 司 

（ 根 據 公 司 條 例 在 香 港 註 冊 成 立 ）  

一 九 九 九 年 全 年 業 績 公 佈  

業 績  

華 潤 創 業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董 事 欣 然 宣 佈 ， 本 公 

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（ 「 本 集 團 」 ） 截 至 一 九 九 九 年 十 二 月 

三 十 一 日 止 年 度 之 經 審 核 綜 合 業 績 如 下 ：  

 

附 註 ：  

1. 稅 項  



 

香 港 利 得 稅 乃 根 據 本 年 度 之 估 計 應 課 稅 溢 利 按 稅 率 

16% （ 一 九 九 八 年 ： 16% ） 撥 備 。 中 國 內 地 所 得 稅 乃 根 據 

適 用 於 本 集 團 之 中 國 內 地 有 關 稅 務 法 例 按 估 計 應 課 稅 

溢 利 撥 備 。 海 外 稅 項 按 各 司 法 權 區 之 適 用 稅 率 撥 備 。  

2. 股 息  

 



3. 每 股 盈 利  

 

購 買 、 出 售 或 贖 回 上 市 證 券  

本 公 司 或 其 任 何 附 屬 公 司 於 年 內 概 無 購 買 、 出 售 或 贖 

回 本 公 司 任 何 上 市 證 券 。  

符 合 公 元 二 千 年 規 格  

本 集 團 已 於 其 一 九 九 八 年 年 報 、 一 九 九 八 及 一 九 九 九 

年 中 期 報 告 列 出 其 對 公 元 二 千 年 問 題 之 定 義 及 對 策 並 

報 告 有 關 工 作 之 進 度 。  

本 集 團 在 千 禧 年 交 接 期 間 並 無 出 現 任 何 公 元 二 千 年 規 

格 問 題 ， 其 業 務 運 作 順 利 過 渡 。 本 集 團 在 本 年 內 會 繼 續 

監 察 及 檢 討 其 現 時 之 運 作 程 序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公 元 二 千 

年 有 關 事 宜 得 到 妥 善 處 理 。  

本 集 團 之 有 關 計 劃 之 成 本 約 港 幣 15,000,000 元 。 本 集 團 將 

就 所 有 保 養 或 修 改 成 本 於 其 產 生 時 撥 作 支 銷 ， 而 新 軟 

件 及 撤 換 若 干 系 統 設 備 之 成 本 則 將 予 撥 充 資 本 並 按 有 

關 資 產 之 估 計 可 使 用 年 期 攤 銷 。  



主 席 報 告  

末 期 業 績  

截 至 一 九 九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年 度 ， 本 集 團 之 綜 

合 營 業 額 及 股 東 應 佔 溢 利 分 別 為 港 幣 12,902,000,000 元 及 港 

幣 1,443,000,000 元 ， 較 去 年 同 期 增 加 135.7% 及 13.8% 。 每 股 盈 

利 為 港 幣 0.79 元 ， 而 於 一 九 九 八 年 則 為 港 幣 0.81 元 。  

股 息  

董 事 議 決 建 議 向 在 二 零 零 零 年 六 月 十 三 日 名 列 本 公 司 

股 東 名 冊 之 股 東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七 月 三 日 或 該 日 前 後 派 

付 一 九 九 九 年 之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港 幣 9 仙 （ 一 九 九 八 年 ： 

港 幣 9 仙 ） ， 連 同 每 股 港 幣 6 仙 之 中 期 股 息 ， 一 九 九 九 年 

之 總 分 派 將 達 每 股 港 幣 15 仙 。  

業 務 回 顧  

物 業 - 香 港  

儘 管 一 九 九 九 年 香 港 地 產 市 道 疲 弱 ， 灝 景 灣 第 二 期 推 

出 發 售 反 應 熱 烈 ， 於 本 年 度 為 本 集 團 帶 來 穩 定 之 收 入 。 

香 港 地 產 發 展 及 投 資 業 務 錄 得 未 計 公 司 利 息 及 費 用 前 

溢 利 港 幣 589,000,000 元 ， 較 去 年 上 升 15.3% 。  

物 業 發 展  

本 集 團 現 正 參 與 發 展 一 項 位 於 香 港 名 為 灝 景 灣 之 項 

目 ， 其 為 本 集 團 擁 有 55% 應 佔 權 益 之 住 宅 項 目 。 該 項 目 

包 括 10 幢 綜 合 式 住 宅 大 廈 ， 總 樓 面 面 積 約 2,300,000 平 方 

呎 。  

該 項 目 共 分 三 期 。 第 一 期 已 於 一 九 九 七 年 預 售 並 於 一 

九 九 八 年 完 工 。 第 二 期 之 樓 面 面 積 約 740,000 平 方 呎 ， 約 

由 830 個 單 位 組 成 ， 所 有 單 位 均 已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售 出 。 

該 期 之 建 築 工 程 亦 已 如 期 完 成 ， 而 有 關 單 位 已 於 同 年 

交 付 買 家 。 因 此 ， 第 二 期 之 所 得 利 潤 已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入 

賬 。 第 三 期 之 樓 面 面 積 約 850,000 平 方 呎 ， 由 約 1,200 個 單 

位 組 成 ， 建 築 工 程 預 計 於 二 零 零 一 年 底 或 之 前 完 成 。 第 



三 期 已 獲 地 政 總 署 法 律 諮 詢 及 田 土 轉 易 處 發 給 預 售 同 

意 書 ， 待 市 況 合 適 即 會 盡 快 出 售 。  

投 資 物 業  

隨 著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內 收 購 華 潤 零 售 （ 集 團 ） 有 限 公 司 

後 ， 本 集 團 在 香 港 之 投 資 物 業 組 合 在 大 面 積 商 場 上 大 

大 增 強 ， 這 些 大 面 積 商 場 之 總 樓 面 面 積 估 計 約 為 500,000 

平 方 呎 ， 位 於 高 密 度 商 業 區 包 括 銅 鑼 灣 、 旺 角 、 尖 沙 咀 

及 荃 灣 。 此 等 黃 金 商 業 區 缺 乏 大 面 積 零 售 地 方 為 本 集 

團 提 供 大 好 機 會 ， 將 有 關 物 業 重 建 或 翻 新 為 購 物 商 場 ， 

為 本 公 司 帶 來 更 高 之 租 金 收 入 。 本 集 團 亦 擁 有 樓 面 面 

積 約 700,000 平 方 呎 可 供 工 業 、 寫 字 樓 或 住 宅 用 途 之 物 業 

組 合 。 該 等 物 業 在 回 顧 年 度 取 得 理 想 之 出 租 率 ， 為 公 司 

帶 來 穩 定 之 經 常 收 入 。  

地 產 - 中 國 內 地  

本 集 團 於 中 國 物 業 市 場 之 投 資 乃 透 過 其 於 華 潤 北 京 置 

地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北 京 置 地 」 ） 之 投 資 進 行 。 北 京 置 地 之 

董 事 局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十 日 公 佈 ， 北 京 置 地 截 至 一 

九 九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年 度 之 股 東 應 佔 綜 合 純 利 

約 為 港 幣 153,600,000 元 ， 較 上 年 度 同 期 減 少 49.5% 。  

營 業 額 及 溢 利 下 跌 乃 由 於 北 京 市 房 改 政 策 的 暫 緩 執 行 

及 北 京 置 地 之 管 理 層 比 預 期 需 要 更 多 時 間 調 整 其 市 場 

推 廣 策 略 ， 以 配 合 北 京 物 業 市 場 由 過 往 以 機 構 為 主 導 

演 變 為 以 個 人 主 導 的 基 本 變 更 。 為 開 闢 更 佳 的 前 景 ， 北 

京 置 地 已 透 過 投 資 深 圳 上 市 的 有 名 地 產 公 司 萬 科 企 業 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， 將 其 投 資 風 險 分 散 ， 並 擴 大 其 高 層 管 理 

人 員 的 班 子 ， 吸 納 經 驗 豐 富 ， 能 夠 迅 速 地 回 應 轉 變 急 速 

的 北 京 市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變 化 的 行 政 人 員 。 基 於 北 京 置 

地 最 近 採 取 之 措 施 及 其 穩 健 之 財 政 狀 況 ， 本 集 團 董 事 

對 北 京 置 地 之 長 遠 前 景 有 信 心 。  

食 品 與 飲 品 業 務  

本 集 團 食 品 與 飲 品 業 務 錄 得 未 計 公 司 利 息 及 費 用 前 純 

利 港 幣 433,300,000 元 ， 較 上 年 度 同 期 增 長 53.2% 。  



飲 品 業 務  

啤 酒 及 淨 化 水 銷 量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分 別 約 為 800,000 公 噸 及 

140,000 公 噸 ， 較 去 年 同 期 上 升 41.8% 及 3.7% 。 本 年 度 此 業 務 

銷 售 收 入 及 溢 利 兩 者 分 別 較 去 年 同 期 增 長 27.1% 及 

79.0% 。 盈 利 顯 著 增 長 乃 由 於 營 業 額 及 市 場 佔 有 率 增 長 

強 勁 及 推 行 成 本 減 省 措 施 。 透 過 內 部 擴 充 及 收 購 新 廠 

房 乃 擴 大 生 產 能 力 及 市 場 佔 有 率 之 策 略 之 一 部 份 ， 年 

內 該 部 門 增 購 兩 間 位 於 中 國 東 北 部 之 釀 酒 廠 ， 令 該 部 

門 目 前 之 年 產 能 力 增 至 約 1,200,000 公 噸 。  

貨 倉 及 冷 倉  

相 較 去 年 同 期 ， 此 業 務 之 營 業 額 下 降 20.3% ， 而 純 利 則 下 

降 38.1% 。 本 集 團 貨 倉 及 冷 倉 業 務 之 佔 用 率 由 去 年 84% 及 

83% 分 別 下 降 至 回 顧 年 度 之 79% 及 71% 。 此 業 務 營 業 額 及 

溢 利 下 降 乃 部 份 由 於 香 港 消 費 需 求 疲 弱 導 致 冷 倉 業 務 

租 金 費 用 下 調 ， 另 外 部 份 由 於 出 租 率 下 降 所 致 。 鑑 於 香 

港 消 費 市 道 復 甦 ， 預 期 該 部 門 之 表 現 會 逐 步 改 善 。  

五 豐 行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五 豐 行 」 ）  

五 豐 行 董 事 局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二 十 六 日 公 佈 ， 一 九 

九 九 年 五 豐 行 之 綜 合 營 業 額 及 股 東 應 佔 溢 利 分 別 為 港 

幣 6,664,000,000 元 及 港 幣 549,700,000 元 ， 較 去 年 同 期 減 少 3.7% 

及 增 加 4.7% 。 本 集 團 現 探 求 五 豐 行 之 現 有 業 務 與 本 集 團 

之 現 有 食 品 與 飲 品 業 務 互 相 配 合 從 而 產 生 協 同 效 益 之 

機 會 。  

基 建 和 其 他 投 資  

基 建 和 其 他 投 資 業 務 錄 得 未 計 公 司 利 息 及 費 用 前 溢 利 

港 幣 520,500,000 元 ， 較 上 年 度 同 期 增 加 114.9% 。  

HIT Investments Limited （ 「 HIT 」 ）  

本 集 團 擁 有 10% 股 權 之 HIT 在 一 九 九 九 年 表 現 理 想 。 HIT 

於 葵 涌 業 務 之 吞 吐 量 錄 得 7% 之 增 長 ， 反 映 該 年 度 下 半 

年 貿 易 額 之 復 甦 令 人 鼓 舞 。 鹽 田 設 施 之 第 二 期 工 程 已 

於 年 內 完 成 ， 將 每 年 吞 吐 能 力 提 高 一 倍 以 上 至 約 



2,000,000 個 標 準 箱 。 新 增 之 吞 吐 能 力 迅 速 為 業 務 所 吸 收 ， 

令 吞 吐 量 增 長 逾 50% 。  

中 港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中 港 」 ）  

中 港 主 要 於 香 港 從 事 生 產 、 分 銷 及 銷 售 預 拌 混 凝 土 。 董 

事 相 信 中 港 為 香 港 主 要 預 拌 混 凝 土 生 產 商 之 一 ， 市 場 

佔 有 率 約 14% 。 儘 管 香 港 對 預 拌 混 凝 土 需 求 下 降 以 致 產 

量 減 少 ， 但 在 成 本 持 續 削 減 及 生 產 力 提 高 下 ， 中 港 於 一 

九 九 九 年 錄 得 滿 意 的 盈 利 增 長 。 鑑 於 港 府 持 續 致 力 增 

加 公 屋 供 應 及 基 建 開 支 ， 董 事 預 期 來 年 香 港 對 預 拌 混 

凝 土 之 整 體 需 求 仍 然 穩 定 。  

香 港 華 人 銀 行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華 人 銀 行 集 團 」 ）  

如 華 人 銀 行 集 團 董 事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三 月 二 日 所 公 佈 ， 

該 公 司 錄 得 未 計 撥 備 前 之 經 營 溢 利 港 幣 343,500,000 元 ， 較 

上 年 度 增 加 3.6% 。 華 人 銀 行 集 團 一 九 九 九 年 之 貸 款 撥 備 

由 港 幣 796,600,000 元 大 幅 減 少 至 港 幣 291,100,000 元 。 華 人 銀 

行 集 團 截 至 一 九 九 九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年 度 之 綜 合 

溢 利 為 港 幣 40,400,000 元 ， 較 一 九 九 八 年 虧 損 港 幣 646,400,000 

元 顯 著 改 善 。 該 公 司 擁 有 雄 厚 的 財 政 實 力 ， 其 綜 合 資 本 

充 足 比 率 現 達 29.2% 。 該 公 司 在 信 貸 風 險 及 風 險 管 理 上 

會 維 持 一 貫 之 審 慎 原 則 ， 並 會 加 快 整 合 及 增 強 其 服 務 

及 產 品 ， 以 便 把 握 因 業 內 預 期 出 現 之 合 併 而 產 生 之 機 

會 。  

展 望  

本 集 團 在 過 去 一 個 財 政 年 度 細 心 策 劃 業 務 ， 取 得 豐 盛 

之 回 報 ， 股 東 應 佔 溢 利 錄 得 兩 位 數 之 增 長 。 本 集 團 一 直 

以 來 奉 行 審 慎 理 財 ， 令 集 團 流 動 資 產 充 裕 ， 從 而 令 集 團 

具 備 靈 活 性 ， 在 適 當 時 機 擴 大 其 核 心 業 務 。  

本 集 團 致 力 繼 續 推 行 其 擴 大 現 有 核 心 業 務 範 疇 之 長 期 

策 略 ， 重 心 放 在 零 售 及 分 銷 業 務 之 擴 展 。 憑 藉 雄 厚 之 財 

政 資 源 ， 本 集 團 已 作 好 準 備 ， 把 握 集 團 認 為 具 有 巨 大 增 

值 潛 力 之 中 國 內 地 零 售 及 分 銷 業 務 投 資 項 目 。  



作 為 零 售 及 分 銷 業 務 擴 展 策 略 之 一 部 份 ， 本 集 團 在 年 

內 投 入 大 量 資 源 ， 包 括 聘 請 主 要 顧 問 公 司 ， 研 究 在 香 港 

和 中 國 內 地 從 事 商 業 對 商 業 之 電 子 商 貿 之 可 能 性 。 本 

集 團 現 時 之 策 略 是 透 過 運 用 互 聯 網 技 術 提 高 其 貿 易 及 

分 銷 業 務 之 效 率 和 競 爭 力 。 本 集 團 亦 負 責 母 公 司 及 本 

集 團 各 附 屬 公 司 之 電 子 商 貿 計 劃 之 整 體 協 調 ， 及 以 創 

新 之 業 務 模 式 推 行 。 本 集 團 會 繼 續 研 究 如 何 借 助 母 公 

司 之 龐 大 生 意 額 、 廣 大 之 業 務 網 絡 及 豐 厚 之 資 源 ， 發 掘 

商 業 對 商 業 電 子 商 貿 （ 特 別 是 中 國 內 地 之 市 場 ） 之 巨 大 

潛 力 。  

憑 藉 穩 健 之 財 政 狀 況 及 精 良 之 管 理 隊 伍 ， 董 事 有 信 心 

本 集 團 會 繼 續 為 股 東 帶 來 理 想 回 報 。  

致 謝  

藉 此 機 會 ， 本 人 謹 代 表 董 事 局 向 本 集 團 全 體 員 工 之 不 

懈 努 力 及 墊 誠 投 入 致 深 切 之 謝 意 。  

 

承 董 事 局 命 

主 席 

寧 高 寧  

香 港 ，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二 十 六 日  

 


